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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判解 
..............................................................................................................  

判斷餘地與司法審查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022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下列何選項有賦予行政機關判斷餘地？ 

(A)行政執行法第5條：「行政執行不得於夜間、星期日或其他休息日為之。……」 

(B)行政程序法第102條：「行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利之行政處分

前，除已依第39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見，或決定舉行聽證者外，

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見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C)行政法人法第31條：「行政法人之會計年度，應與政府會計年度一致。」 

(D)環境影響評估法第8條：「前條審查結論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繼續

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應辦理下列事項：……」 

答案：D 
 

【判決要旨】 

一、事實概要： 

A公司於89年間申請開發臺北縣新店市○○段溪西小段32地號等52筆土

地，提出「新店安康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興建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送審，經

台北縣政府（現新北市政府）即上訴人分別於89年12月7日辦理現場勘查、89年

12月21日召開第一次討論會、90年2月22日召開第一次審查會、90年3月15日召開

第二次審查會後，作成「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之審查結論（下稱系爭審查

結論），並於90年8月21日以90北府環一字第303676號公告之。被上訴人等人民

不服，先於92年7月4日向上訴人申請確認系爭審查結論無效，並要求依環境影響

評估法（下稱環評法）第8條規定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經上訴人於92年8

月29日以北府環一字第0920037123號函否准所請，訴願未果後遂起訴主張撤銷。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認為系爭審查結論實體程序諸多違法，認為被上訴人之主張為

有理由而予以撤銷；上訴人不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裁判要旨： 

最高行政法院駁回上訴人之上訴，判決指出：開發行為是否符合「對環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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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影響之虞」，為法律構成要件是否符合之判斷，此係決定「繼續進行第二階

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前提。主管機關所屬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以合議制方

式判斷是否符合「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其成員依法其中專家學者不得少於

委員會總人數三分之二，具有專業判斷性質。專業判斷除有判斷濫用或判斷逾越

或違反正當程序外，合理性之專業判斷原則上當予以尊重。惟專業判斷過程中若

有應考量之因素而未考量之情事，或有不應考量之因素而予以考量之情事，均屬

判斷濫用。甚至，諸多考量因素，對於其中某一項因素特別予以加重其考量之分

量比例，而與該專業領域所共通各分量比例形成顯然之差異性，且沒有正當理由

者，即違反比例原則或平等原則，亦屬判斷濫用，於法即有未合，該專業判斷自

不得仍予以尊重。再者，若以權宜之計，而凌駕於應考量因素之上，形成應考量

之因素而未能予以適當之考量，仍屬判斷濫用。 

【學說速覽】 

一、不確定法律概念概述： 

（一） 概念：係指法條中構成要件用語。基於法律明確性要求，立法時用語本應力求

明確，惟基於規範事實多樣性、複雜性、歧異性，立法者有時須事實上選用內

容較具多義性之「不確定法律概念」方足以含括錯綜複雜之社會事實。適用上

須先透過解釋將之具體化以供適用。 

（二） 類型： 

1. 經驗概念：係一種描述性概念，乃以可供一般人經驗或感官加以判斷之概

念為對象。 

2. 規範概念：係一種有待價值認定之概念，需經由一定專業知識或一定之評

價始能加以確定。例如「公序良俗」、「危險」、「國家安全」、「猥褻」

等。 

二、不確定法律概念之司法審查： 

（一） 原則：法院對於行政機關解釋不確定法律概念是否正確得加以審查，理由如下： 

1. 不確定法律概念係法律概念，法院本可對於行政機關適用法律有無違誤加

以審查。 

2. 不確定法律概念解釋之結果僅有唯一正確之答案。 

3. 透過法院事後審查得以彌補立法者事前監督之不足。 

（二） 例外：在例外情形，法院之審查權限將受到限制而不能為完全之審查，此即以

下之判斷餘地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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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斷餘地理論： 

（一） 意義：在特定範圍內，基於某些不特定法律概念需要經過評價或估測，不同之

法律適用者會有不同解讀而難期一致；又行政較司法更專業分工，針對該等法

律概念之判斷可能較法院更為正確，從而法院之審查即應予某程度之尊重或退

讓。 

（二） 判斷餘地之司法審查：原則上僅能針對做成決定之組織及程序是否適法、決定

本身有無違反法規範及一般原理原則或者認定事實有無詳盡、違誤等瑕疵而為

審查，又稱判斷瑕疵。 

（三） 判斷餘地存在之情形：高度專業性、技術性、屬人性、經驗性之事項或立法者

明文承認之事項。 

四、行政裁量與不確定法律概念之區別： 

（一） 質的區別說：認為兩者之本質並不相同，為目前我國學界及實務所採。資以下

表示之：
1 

 
 行政裁量 不確定法律概念 

適用之法規 僅存於公法法規 存在於公、私法規 

存在之層次 係對法律效果之選擇 存在於構成要件事實中 

行政機關自

由判斷之可

能性 

（合義務之）裁量的各種選擇皆屬

合法（但可能發生適當與否問題）

雖有多種解釋或判斷之可能，但只

有一種係屬正確 

法院之審查 
法院以不審查為原則；然若有「裁

量瑕疵」則屬應受審查之例外（行

訴 201 條）。 

法院審查為原則，但屬於行政機關

之判斷餘地者，則尊重其判斷，惟

例外時仍得審查。 
 
（二） 量的區別說：認為兩者均為立法者欲授權行政機關於適用法律時，有自行判斷

之餘地，本質並無不同。而在依法行政原則下，行政機關之行為仍應受法院審

查，僅審查時密度寬嚴不同。審查行政裁量時應較不確定法律概念寬鬆。 

（三） 無區別說： 

1. 有力說（吳庚11版改採此說）認為重點應放在適用法律解決行政事件本身

是否合法、妥適，而非斤斤計較於技術性的概念區分，理由如下： 

(1)裁量與不確定法律概念之分合自比較法觀之本無定律；且歐洲多數國家

其實並不區分。 

(2)兩者之區別前提須法條結構為條件式（若……則……），無法說明法條

                                                      
1
 參見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頁134，2010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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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是目的式時應如何區別；且立法時立法者根本沒有預設兩者之意思。 

(3)裁量之行使基於法律授權目的下於個案當中亦應只有一種最能符合立法

意旨之選擇。 

2. 另有認（李建良）應該跳脫此爭議，而回歸憲法權力分立原則來檢視行政

與司法之互動方為坦途。 

【判決評析】 

基於環境問題的特徵，及蘊含風險之不確定性以及環境破壞之不可逆性，環境

影響評估之法制作為環境保護之事前預防風險手段，尤顯重要。從而本件行政法院

在不破壞向來對於判斷餘地原則予以尊重，例外方審查判斷瑕疵之大前提下，透過

進一步擴充、具體化判斷瑕疵，亦可變相達到強化司法對於判斷餘地之審查，也宣

示行政法院對於行政專業判斷並非完全棄守，頗值贊同。惟從前述學界之意見有

認，無論行政之裁量或判斷餘地，區分的實益其實並不明顯，不如別拘泥於形式用

語，而應回歸權力分立之原則檢視行政與司法之互動，從而實務與通說建立之判斷

瑕疵、裁量瑕疵之類型，其實都只是適用權力分立原則檢視後之部分結果而已；此

種說法雖尚未形成學界共識，惟似值注意。 

【關連性試題】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下稱竹科管理局）欲辦理「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四期擴

建用地竹南基地變更計畫暨其擴建計畫」，因涉及工業區污水排放與處理，影響

鄰近新港溪、鹽港溪水文，而依法辦理環境影響評估。經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下稱環評會）於會議紀錄上加註雖尚有部分環保問題待釐

清，惟因本開發案對於園區廠商事涉急迫，為權宜計而無庸一一審酌；並據此認

為開發行為對於環境並無重大影響之虞，遂以環評會名義報請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通過「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審查結論。試問系爭審查結論實體上有

無違法之處？ （作者模擬出題） 
 

◎答題關鍵： 

參酌前述實務見解，本案如題所示尚有其他環保問題未釐清便予以作成有條件通

過之審查結論，顯有應考慮而未考慮之判斷瑕疵；又對於園區廠商事涉急迫，為

權宜之計而無庸一一審酌等情，觀諸環評法立法目的，應非環評法所應考量之事

由，亦構成判斷之瑕疵，均使系爭審查結論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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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判斷餘地、判斷瑕疵、環境影響評估。 

【相關法條】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條
2
、第8條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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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元照出版，2010十一版。 

3. 黃錦堂，判斷餘地理論於公務員保障法之適用與檢討，法令月刊，2009年9月。 

 

 

 

 

 

 

                                                      
2
 該條規定：「 
為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造成不良影響，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令之規定。」 
3
 該條規定：「 
前條審查結論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繼續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者，開

發單位應辦理下列事項：一、將環境影響說明書分送有關機關。二、將環境影響說明

書於開發場所附近適當地點陳列或揭示，其期間不得少於三十日。三、於新聞紙刊載

開發單位之名稱、開發場所、審查結論及環境影響說明書陳列或揭示地點。 
開發單位應於前項陳列或揭示期滿後，舉行公開說明會。」 


